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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应急管理局 
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，切实履行安全

生产监管职责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扎实开展

隐患排查治理，全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有效落实安全生产

各项措施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，特制定《德阳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

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”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“红线”意识和底线思维，以满足

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安全需要为根本目的，以推动我市

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，进一步完

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机制，坚持依法监督检查和规范执法、精准

执法，切实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重大安全

隐患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,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为我市打造

全省主干新高地、加快建设西部现代化典范城市贡献智慧力量，

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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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按照严格程序、统筹兼顾、分级分类、突出重点、提高效

能、留有余地的原则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。 

（一）执法人员及车辆保障情况 

1.市应急局现有正式在编人员 98 人，除去下派、借调、援藏、

病假等人员，实际在岗人员 82 人，已取得行政执法证（安全生产、

应急管理、防灾减灾救灾等执法类别）人员 59 人，直接从事安全

生产监督检查执法人员 22 人。 

2.市应急局现有一般公务用车 1 辆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5 辆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职责范围 

根据监管职责，市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

范围为：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企业，烟花爆竹生产、经

营（批发）企业，非煤矿山企业，天然气开采企业，工贸企业，

安全培训机构等。  

（三）监督检查工作日 

全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1810 天。 

1.总法定工作日 5500 天 

2022 年全年 365 天，全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 115 天（52 周，

每周休息日 2 天，元旦、清明、中秋、端午、五一法定节假日各 1

天，国庆、春节法定节假日各 3 天）。 

总法定工作日=（全年天数-休息日、法定假日）×执法人员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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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=（365-115）×22=5500 天。 

2.非监督检查工作日 3690 天 

⑴防灾减灾、指导应急演练、应对突发事件处置、应急值班

值守等预计需要 450 天。 

⑵公休假需要的时间，22 名执法人员按照每人平均公休假 10

天计算，公休假共计 220 天。 

(3)依据《防震减灾法》开展抗震设防、防震减灾设施、地震

遗址、遗迹等行政执法预计需要 120 天。 

(4)综合监管、事故调查、处理群众举报、开展教育培训、办

理相关登记备案、参加部门联合执法，以及完成省应急厅和市政

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等其他非监督检查工作日预计需要 2100

天。 

(5)迎接各类考核、指导企业标准化建设、参加各类教育培训

和群团活动、党建学习等非监督检查工作日预计需要 800 天。 

3.全局监督检查工作日 5500-3690=1810 天。 

三、监督检查法定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

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烟花

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及规范性文件。 

四、监督检查目标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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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，根据行业领域和检查专业等

特点，按照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非煤矿山、天然气开采、工

贸、安全培训机构类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计划重点检查生产

经营单位 50 家，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87 家。具体开展安全生

产监督检查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50 家：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

名录库见（附件 1），其中：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 17 家、烟花爆竹

企业 1 家、非煤矿山企业 5 家、天然气开采企业 4 家、工贸企业

17 家，安全培训机构 6 家。 

（二）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87 家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一般

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见（附件 2），其中：危险化学品企业 38

家、烟花爆竹企业 12 家、非煤矿山企业 4 家、工贸企业 33 家。 

五、监督检查方式 

（一）重点检查：重点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见（附件 1）

中所列生产经营单位，全年检查覆盖率应当达到 100%。 

（二）一般检查：一般检查抽查的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见（附

件 2）中所列生产经营单位，抽查（包括部门联合检查）比例不低

于 30%。 

（三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 

按照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安排，积极

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 

1.单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：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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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名录库中的 50 家生产经营单位；防震减灾事项单部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由局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科负责。 

2.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：抽查检查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

名录库中 15%的生产经营单位，2022 年全年发起部门联合检查 14 家，

其中：执法支队全年牵头发起跨部门联合检查 6 家，安全生产基础管

理科发起联合检查 4 家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发起联合检查 4 家。

防震减灾事项跨部门联合检查由执法支队负责。 

六、监督检查内容 

（一）安全生产检查事项清单（附件 3） 

（二）安全生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附件 4） 

安全生产工作具有涉及面广、行业领域众多、技术工艺复杂、

专业性强等特点，以上检查抽查清单是基础性一般安全生产检查

事项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，仅供参考。在具体监督检查工作中，要

结合行业领域、技术工艺等特点，以及中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紧

紧围绕省应急厅的安排部署，在检查抽查清单的基础上制定更加

具有针对性的检查方案开展监督检查。 

七、工作措施及要求 

（一）细化措施、科学检查。各科室（中心）、直属各单位要

依据《德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相关

规定，按照精准执法、清单制管理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相关

要求，对事故高发领域、复杂工艺、受限空间、粉尘涉爆作业场

所等，结合行业领域、工艺、应急救援等特点，细化监督检查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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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在检查前制定检查方案，明确检查单位、检查时间、检查事

项清单，检查人员照单检查。 

（二）加强中介机构执业行为监管。严格按照《安全评价检

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强化执业行为管理，对安全评价、

安全检测检验活动实行“项目”管理，由评价、检测检验项目涉及

的有关业务科室（中心）负责对中介机构执业行为开展日常监督

检查。严厉打击出租借用资质、弄虚作假、不到现场勘验、抄袭、

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由执法支队牵头，有关业务科室

配合，统筹系统执法力量，组织对在我市从事安全评价、安全检

测检验执业活动的安全中介机构，开展一次专项执法行动。 

（三）有序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按照《优化营商环

境条例》《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《德阳市应急管理局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积极开展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。  

（四）规范文明执法。各科室（中心）、直属各单位对生产经

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必须亮证执法，将监管服务融入行政执法

过程中。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中检查涉及业务科室有两

个的，可以开展联合执法，属于国家、省专项行动而不能开展联

合执法的，要适当拉开检查时间间距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在依法

依规采取现场处置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措施的同时，也要开

展以案释法等普法教育，讲清违法违规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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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有理有据，切实提高监督检查的实效性。 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及结果运用。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

制度”，及时按相关规定将行政执法信息录入相关“平台”进行公示，

并以科室（中心）为单位建立录入执法信息记录台账备查。要严

格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的相关规定，行政处罚等信息要及

时录入信用中国（四川德阳）实现信息共享，并将有关情况收集

整理，与行政执法分析一并报政策法规科。要认真收集整理检查

情况，及时进行统计分析，研判事故隐患形成要素，查明事故隐

患形成原因，找出隐患易发高发行业和领域，为完善管理制度和

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。 

 

附件：1.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 

2.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录库 

3.安全生产检查事项清单 

4.安全生产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

5.执法人员名录库 

 

 

 

 


